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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1,459,000股；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规定，该股份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至2023年5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58号环球广场18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11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体芳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8人， 代表股份124,

006,4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743％，占公司总股份的39.688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3人，代表股份122,427,89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667％，占公司总股份的39.1829％。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律

师为本次会议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1,578,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76％，占公司总股份的0.5052％。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3人，代表股份6,305,8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0276％，占公司总股份的2.0182％。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

过。

8、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123,51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03％；反对49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810,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406％；反对495,6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5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王丽玉女士当选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林晖律师、陈韵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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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经济开发区祥云路16号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

司办公楼3楼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999,70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77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敖大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许智钧因公缺席会议，独立董事徐文学、别锋锋因公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立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潘伟荣、陈健、包冰国、徐军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45,603 99.8576 54,100 0.142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9,131,703 99.8349 15,100 0.165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增加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37,984,603 99.9603 15,100 0.039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394,100 87.9295 54,100 12.0705 0 0.0000

6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433,100 96.6310 15,100 3.3690 0 0.0000

7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

酬的议案》

433,100 96.6310 15,100 3.3690 0 0.0000

8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预计2023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433,100 96.6310 15,100 3.369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表决结果均为审议通过。 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7内容涉及股东金敖大，股东金敖大和吴祝

平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2,885.29万股，回避表决；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8。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刚、刘倩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中国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报备文件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922� � � �证券简称：金鸿顺 公告编号：2023-032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长兴路3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110,7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1.80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及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银

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110,7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度独立董事

述职报告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386,61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婧芸、赵伯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认为,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金鸿顺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金鸿顺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300961� � � � � � � �证券简称：深水海纳 公告编号：2023-015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3年5月18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8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B座19层公司商

务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92,367,8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1028%；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

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下同）共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5,483,2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7338%。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5,565,65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2.6250%。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695,02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4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6,802,223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9.4778％。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788,22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932％。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96,0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4％；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李海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琴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82,0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4％；反对

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796,0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44％；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李海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琴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782,0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84％；反对

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3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045,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4％；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李海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361,5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2％；反对6,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76,9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3％；反

对6,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91� � �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3-028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8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3年4月18日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2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3,167,407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8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9,970,133.26元（含税）。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3/5/24 － 2023/5/25 2023/5/2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限售股股东杨泽民、秦惠兰、杨耀、杨秦、杨厚群、秦勇、杨小林、皮天彬、隆志钢、重庆长寿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流通股股东平潭普思广和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扬

州尚颀二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兴浦京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镒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重庆铜爵科技有限公司所持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所得税税率。 根据规定，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待其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规定，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162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根据持股期限依照规定差别化计

算纳税。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

定，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2元。 如相关股东认

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

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

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62元。

（5）其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A股股票的投资者，其

现金红利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的事项，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3-67538525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707� � � � � �证券简称：振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3-025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高跨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36,695,5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36,695,5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861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0.86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由董事长侯乔坤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王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侯乔坤、总经理

向黔新先生、总会计师刘进先生、总工程师梅铭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2、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552 0.0062 1,700 0.0013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5、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6、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552 0.0062 1,700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8,352 0.0061 1,900 0.0014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541 99.9926 8,352 0.0061 1,700 0.0013

10、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之决议有效期限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10,252 0.007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2022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136,685,341 99.9925 10,252 0.0075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确认公司2022

年度董事、 监事薪

酬的议案

5,505,

341

99.8141 8,552 0.1550 1,700 0.0309

6

关于2022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5,505,

341

99.8141 8,552 0.1550 1,700 0.0309

7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

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5,505,

341

99.8141 8,352 0.1514 1,900 0.0345

10

关于延长公司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方案之

决议有效期限的议

案

5,505,

341

99.8141 10,252 0.1859 0 0.0000

11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本次

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具体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

5,505,

341

99.8141 10,252 0.185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6、7、10、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苏绍魁律师、周梦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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